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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精粹    

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克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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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“司法克制”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采取诸如限制

自身对法律的解释权,通过恰当方式回避“棘手问题”等，“自我约束”

的手法,以防止“过度司法”而致的消极影响。中国作为以发展中国家身

份加入WTO时间不长的贸易大国,应从“司法克制”中获得启示: 首先,

要未雨绸缪,积极作好解决贸易争端的申诉和应诉准备。其次,应仔细研

究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保持“司法克制”的历史、现状及其在不同

案件中、贸易政策倾向，及时认真地做好我国法律、废、改、立工作。

再次,我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!扩大开放,加快依 

     法治国的进程,以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,积极参与WTO

规则的修改和制定,力争对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有利的制度设计。第四,从

诉讼战略上讲, 我国必须在诉讼策略和技巧上多做工作。我国必须善于

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,要注重在实战中学习掌握克敌制胜的武

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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